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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或组织）获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的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 6月 10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审议参与发起设立相互人寿

保险公司（或组织）的议案》，为优化经营结构、拓宽业务领域，推进公司在互

联网金融、相互制保险公司领域的战略布局，参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提升综合

竞争力，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出借自有资金 5,000万元，参与

发起设立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或组织），出借资金后公司拟占相互人寿保险公司

（或组织）初始运营资金的 5%。 

经多方协商，该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或组织）名称暂定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

社（以下简称“信美相互人寿”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一. 批复情况 

2016年 6月 22日，公司收到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筹备组（以下简称“筹备

组”或“你筹备组”）的通知，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已于

2016年 6月 22日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关

于筹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51号）。 

主要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成都佳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远望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

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创联中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作为主要发

起会员，杨帆等 1460 余名自然人作为一般发起会员，共同筹建信美人寿相互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险社，初始运营资金 1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北京市，拟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帆。 

二、你筹备组应当自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 1年内完成筹建工作，筹建期

间不得从事保险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变更主要发起会员、拟任董事长和拟任

总经理。 

三、你筹备组应当严格依照《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保监发[2015]1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筹建事宜，并将筹建进展情况及时报告我会。 

四、筹建完毕，你筹备组应当及时上报开业申请，在我会验收合格并下达开

业批复后，再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二. 出资目的 

本次参与发起筹建设立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旨在充分利用公司的业务优势，

推进公司在金融领域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

值。 

三. 风险提示 

(一) 审批风险  

公司发起设立信美相互人寿获得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但信美相互人寿仍需

在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筹建工作，开业需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客

观上存在不被批准的可能性，因此本项出借资金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 短期无现金流收入的风险  

若信美相互人寿开业申请获得保监会批准，但由于信美相互人寿的开办和收

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产生盈利所需的时间较长，初始运营资金的利息在信美相

互人寿累计盈余达到初始运营资金后才能获得现金流收入，本项出借资金存在短

期内无现金流收入的风险。 

(三) 潜在的现金流支出风险 

根据中国保监会对保险机构偿付能力的监管要求，当信美相互人寿偿付能力

不足时，作为主要发起会员有义务追加运营资金，届时将会产生大额现金流支出

风险。 

(四) 初始运营资金减计风险 



根据中国保监会对相互制保险机构初始运营资金资本属性的监管要求，当信

美相互人寿累计亏损数额达到初始运营资金的 50%或者有证据表明亏损的趋势

不可逆转时，将产生按照亏损数额全额减计借款本金和利息的风险。 

(五) 竞争风险  

在“新国十条”和《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等政策的指引下，保险行

业呈现新的快速发展趋势，但其他具备实力的公司也会设立相互制保险组织开展

同类业务。信美相互人寿作为新设立的相互制人寿保险机构，将面临新市场格局

下的竞争风险。 

四. 其他 

公司将根据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筹建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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